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行业党建促进业务发展、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作用，推动提高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关于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的指导意见》（会行党〔2014〕3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目标与要求

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的目标是：在全省行业进一步强化人才是立业之本的理念，营造行业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氛围；进一步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克服制约行业服务国家建设能力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行业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提升行业人才制度建设水平和制度的执行力；进一步体现党建对行业业务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完善行业党建与业务结合的途径和机制，发挥行业各级党组织在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中的政治保证作用，党员注册会计师在行业广大从业人员成长成才中的示范作用。
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要与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行业建设要围绕服务国家建设这个主题、诚信建设这条主线的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深入实施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五年规划结合起来，与总结发扬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实施行业人才战略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做到以活动促人才建设、以活动促战略深化、以活动促能力提升。

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对行业提出的新要求，找到注册会计师专业服务能力上的不足和提升需求，重点施教、重点培养、重点提升。要充分尊重会计师事务所和广大注册会计师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倚重他们在开展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和调动他们参与人才队伍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营造人才成长成才的气氛和环境。将制度建设贯穿于活动始终，通过对制度的填平补齐，推陈出新，实现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化。
二、主要任务

开展“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要围绕主题年活动的总体目标，找准薄弱环节，重点使劲用力，加大力度落实《辽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2011—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做到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升，在探索的基础上改革，在解决问题中发展，以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推进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积极做好中注协全国行业领军人才选拔的组织工作，积极鼓励注册会计师参加全国行业领军人才的选拔，创造领军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
（二）继续加强对全省注册会计行业高端人才的培养，通过几年的努力，为行业发展培养出一批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注册会计师方向）的专门人才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管理人才。

（三）扎实做好行业后备人才的储备工作，积极做好考试全科合格人员入会申请工作，保证行业人才队伍的新老交替和更新补充，积极鼓励注册会计师参加并通过境外注册会计师资质考试。

（四）确保每年对全省注册会计师轮训一遍，完成每两年一个考核周期80个学时（每年不少于30个学时）的培训任务，使不同类别的执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三、主要措施
“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的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活动范围要涵盖行业全体从业人员。各市行业党组织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这一主题活动。在制定活动实施方案时，要对本地区行业人才状况、业务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认真分析，围绕活动的总体目标，盯住活动的主要任务，做到缺什么就补什么，市场需要哪些服务就着重加强哪方面培训，注册会计师喜闻乐见怎样的活动就开展怎样的活动，做到载体多样、形式灵活、务实管用。注重发挥行业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活动中的作用。

（一）完善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机制，改进继续教育内容和方式。

强化需求引领、考核推动，激发广大注册会计师成长成才的热情和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完善继续教育课程设计，在继续举办“专题组合式”培训的同时，针对拓展新业务、提升业务能力的需要，探索包括理论框架与实务操作、政策法律与市场需求、执业准则与技术方法有机结合的“业务打包式”课程。在继续做好业务技术培训的同时，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理念、职业道德的培训，提高职业判断能力。

针对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特别是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开发新业务的需要，有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实行注册会计师分类培训的继续教育管理方法，按不同类别人员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内容，健全培训师资库，利用多种教学形式，通过讲座、座谈会、会员小组、兴趣小组、联谊会、文体活动等多种形式，搭建交流平台，加强不同层次、不同业务领域人才之间的专业交流和经验分享。

（二）强化行业高端人才的培养，探索高端人才发挥作用的途径。

加强领军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结合，通过高端业务的拓展，使领军人才有用武之地；通过合伙人的晋升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完善，使领军人才培养起来、留得下来；通过领军人才成长成才经验的总结交流，使领军人才成为行业人才成长的标杆，发挥示范作用。

（三）完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建设机制，激活和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建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发展的人才导向机制，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完善招聘、薪酬、评价、晋升以及专业民主等制度，营造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良好环境。

健全员工继续教育制度，在进行岗位分类和人才分层的基础上，开发组织多样化的专业培训课程。

加大员工继续教育的投入和力度，将员工培训费用列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有所提高。

尊重员工劳动，关心员工诉求，支持员工成长成才。

培育职业操守，增强专业价值理念，营造和合文化的浓厚氛围，提升员工对事务所和行业的职业认同。

（四）完善非执业会员管理和服务体系，发挥非执业会员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专业作用。

树立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和注协机关干部是行业人才三支队伍的观念，着力完善非执业会员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大非执业会员发展力度，便捷入会程序，密切与非执业会员的联络，提升非执业会员的组织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完善会员信息数据库。

（五）推进产学研结合，支持行业后备人才培养。

积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与高校会计院（系）合作，加强行业、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互动。搭建行业与省内高校会计院（系）的合作平台，扩大后备人才来源和质量。

积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探索包括学生实习基地、捐资助学、注册会计师考试奖学金、会计师事务所校园招聘会、校园案例教学课堂等形式在内的行业人才合作培养和供需对接新路径。

（六）加强省注协干部队伍建设，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完善注协机关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鼓励干部参加提高任职能力的学习，改进干部职工绩效考核办法，完善招录招聘、选人用人、薪酬激励、岗位晋级等制度办法，提升注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职业荣誉感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为行业发展服务。
